
一、引言

习惯法可以从国家法与非国家法两个角度进

行认识。非国家法意义的习惯法依据某种社会权

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

和。[1]3我国的非国家法意义的习惯法历史悠久、内

容全面、约束力强。

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一致，①我国藏族地区存

在物权、债权、秩序维持、纠纷处理等习惯法。这些丰

富的习惯法涉及杀戮、伤害、婚姻、奸淫、偷盗、抢劫、

草原森林狩猎纠纷等各方各面，②体系完整，对维系藏

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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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固有习惯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赔命价规

范，③这是藏族传统法律中惩罚犯罪、制裁社会越轨

行为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3]109在藏族地区，由于

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出门时都持枪带刀，一有争

吵纠纷往往白刃相加，因而杀人和伤害案件较多。

发生这类涉及生命、身体健康的案件后，无论是被

害人及亲属还是致害人及亲属，一般都自行按习惯

法处理，他们最关心的是命价问题，被害人家属高

额索赔，致害人一方也主动请人调解付赔。④赔命

价习惯法历史悠久，进入近代后大多数藏族部落还

沿袭着这种习惯法。[4]340

时至今日，这一藏族固有习惯法仍有重要影

响。⑤在藏族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有种种表现，仍

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1]426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的

当代中国，不少藏族地区仍然运用固有习惯法处理

与生命、身体健康相关的纠纷。⑥2018年7月，青海

省湟中县西清镇光明村发生了一起意外伤害致死

事件，具体处理也基本按照固有习惯法，体现了藏

族固有纠纷解决习惯法的现实影响。⑦

光明村位于西宁市湟中县北部，在西清镇西北

部，距县城35公里，距西清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处，

地处脑山地区，平均海拔2 520～2 780米。全村有4

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256户，926人，其中劳动力

605人，主要有汉、藏两个民族，藏族占总人口的

48%。全村耕地面积1 943.2亩，其中浅山地1 454

亩、山旱耕地489.2亩。农业生产主要种植油菜、小

麦、蚕豆、洋芋、中藏药材等。光明村的藏族人口占

全村的近一半，处于藏、汉混合区，藏族文化、藏族

的生活方式较为鲜明，藏族村民的行为受到固有藏

族习惯法的明显影响。同村的汉族村民也或多或

少的受到藏族固有习惯法的影响。

2018年 8月 16日，我们到光明村对这起意外

伤害致死依照固有习惯法进行处理的情况进行

了调查。本文即为对此的初步整理和思考，以引

起学界对固有纠纷解决习惯法现实影响的进一

步关注。

二、固有习惯法解纷的过程

光明村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是距离西宁市区

最近的原始林区和高山牧场。从2015年开始，光明

村开始发展旅游业，引进“西宁农趣农业旅游有限

公司”对光明景区进行整体开发和建设。光明村村

民也通过举办农家乐、到景区务工等方式参与旅游

产业，增加收入。其中，第二村民小组的张国茂

（1962年生人，藏族）、第四村民小组的李大朝（1973

年生人，汉族）等村民分别购买了马匹，在景区内为

游客提供骑马、照相服务，获得一定的报酬。

2018年7月12日上午，张国茂与李大朝在一起

牵马上山准备为游客服务时，张国茂想看一下李大

朝两岁半马的马蹄铁掌，结果因为马比较年轻、比

较胆小，由于害怕而受惊，就踢了张国茂，使没有防

备的张国茂翻了一个跟斗后摔了下来，导致五根肋

骨穿过肺而严重受伤。李大朝等村民急忙将张国

茂送往附近的镇医院后又转院至青海省红十字医

院，但张国茂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张国

茂的医药费等共花费了一万多元。

光明景区与提供牵马服务的光明村等村的村

民签订有协议，双方约定景区不收村民的管理费，

而发生意外情况时景区也不承担责任。而且景区

一直强调村民要服从管理、遵守景区的有关规

定。如景区要求只能在草地上牵马，不能到水泥

路上牵。这天，张国茂、李大朝都没有听从管理，

而将马牵离草地而走在水泥路上。因此，对张国

茂的意外伤害致死，光明景区明确表示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⑧。张国茂家人也承认张国茂的死亡

与景区无关。

张国茂意外伤害致死以后，考虑到双方家庭的

情况，光明村的党员、村干部有7、8人曾自发的向全

村村民提出为张国茂家募捐的倡议。⑨不过，由于

李大朝信仰天主教，不参与村里的闹神会；村里的

社火会，其他村民每年捐款10元、20元的，他一分钱

也没有捐过。因而光明村的村民对他不参与村的

公共活动、不为村落共同体做些贡献颇有看法，没

有将其视为村落共同体的一员。此外，李大朝在村

里的信誉也不太好。因此，村民考虑加害人为李大

朝因素，这次募捐没有成功，一分钱也没有募到，没

有能够为张国茂家提供一些帮助⑩。张国茂家人感

谢村里的好意，但是一直认为张国茂的死亡与李大

朝有关，应该由李大朝承担责任。张国茂的家人

（妻子、28岁的儿子、儿媳）向李大朝提出要求10万

元的赔偿，即赔命价。李大朝不同意。张国茂的家

人就来找光明村干部要求村里来处理、解决。于

是，光明村民委员会介入进行调解。光明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文书、村妇联主任都参加了调

解。光明村主持下遵循藏族固有习惯法的调解共

进行了三次。

李大朝虽然是汉族，但本着尊重死者张国茂

的态度，他同意按照藏族固有习惯法解决这一纠

纷。调解时，各方都同意张国茂意外伤害致死是

由牲口造成的，为李大朝方管理不善所致，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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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所以按照藏族固有习惯法不能直接追究李

大朝的赔偿责任。调解的核心问题为遵循藏族固

有习惯法的赔命价规范李大朝的具体补偿责任及

其数额。

第一次调解在事发后张国茂还在医院抢救但

生命垂危时。这次调解由于张国茂家人提出的补

偿要求太高，双方意见不能统一，没有调成。李大

朝有10多年的白血病史，一直在吃药，手上只有六、

七千元积蓄。

次日进行第二次调解。当时张国茂已经从医

院回家，但是还没有完全断气。张国茂家人提出：

最起码你李大朝的马把我的人弄死了，要补偿，也

没要多少，就要求10万元，是本乡本村的，要是外地

的就不是这个价了。光明村的村干部经过给双方

做工作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李大朝同意补偿8万

元给张国茂家人，双方并签订了调解协议。李大朝

当时表示“我砸锅卖铁也要给4万元”。之后，李大

朝将自己的两匹马卖掉得款1万元，连同积蓄，共给

了张国茂家人1.7万元。李大朝有两兄弟，都没有

结婚，均为单身汉，并各自生活，住的是土木结构的

房子，两兄弟的收入都不多。他哥哥没有什么钱可

以借给李大朝。李大朝还有一个已出嫁的姐姐，生

活也不富裕。尤其是李大朝文化程度不高，基本为

文盲，没有怎么受到学校教育，认识水平有限。因

此，李大朝平时在村里和社会没有什么来往的朋

友，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钱。

第三次调解是由于张国茂妻子要补偿款，到村

委会哭哭啼啼的，村干部没有办法，就将李大朝叫

来，要他交钱，李大朝表示没有钱，实在拿不出来，

张国茂家人明确不同意。李大朝表示：“那你到法

院告我去，我坐牢也行。”张家的人则回应说：“我也

不告你，我就要赔命价。”张国茂家人的主要目的是

得到赔偿款，他们明白到国家法院去起诉李大朝，

可能恶化与李大朝的关系，导致更拿不到钱的结

果。因此，张国茂家人坚持由村委会遵循固有习惯

法进行调解，而不愿意通过国家的解纷途径解决纠

纷。由于李大朝实在没有经济能力，其亲戚、朋友、

村邻也没有予以具体支持和帮助。对此情况，张国

茂的家人也没有办法，非常无奈。光明村委会也实

在爱莫能助。第三次调解后，张国茂的家人再也

没有到光明村委会来提出要求李大朝支付其余补

偿款了。李大朝则开一辆小面包车跑点生意，维持

自己的日常生活。

这起意外伤害致死事件，光明村委会基本依照固

有习惯法进行了调解处理，最终结果限于当事人的经济

状况在支付部分补偿金后就基本上不了了之了。

三、固有习惯法解纷的思考

光明村这起意外伤害致死事件总体上是按照

藏族固有习惯法进行处理，反映了藏族村民具有浓

郁的习惯法观念，表明固有纠纷解决习惯法在当代

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效力，体现出传统规范的活

力。这表明包括藏族固有习惯法在内的少数民族

习惯法保留了人类社会许多本真的东西，不仅在历

史上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而且其蕴含的经验和

智慧，对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也具有启发意义。[5]13

这起意外伤害致死纠纷的处理反映了光明村

的藏族村民具有浓厚的固有习惯法观念、习惯法意

识，村民对传统文化有着认同心理。[6]38藏族固有习

惯法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条件。按

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纠纷解决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

程序，在金钱、时间等方面支出较多，成本较高。对

普通村民而言，国家法律内容丰富、规定抽象、理解

不易，正确、全面的掌握国家法律的立法意图和具

体规范颇为困难。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国家法律这

一正式解纷方式解决纠纷就难度极大，这就为遵循

固有习惯法解决纠纷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受到藏族村民的影响，光明村的汉族村民也有

一定的藏族习惯法知识和意识。光明村的村干部

在调解涉及藏族村民的纠纷时，也正视藏族村民的

习惯法观念，尊重藏族村民的习惯法传统，尽量按

照藏族固有习惯法解决纠纷。传统的习惯法和调

解机制在解决藏区民间纠纷时仍然具有一定的优

势。[7]57具体到2018年7月光明村这起意外伤害致

死引起的纠纷由马这一动物所导致，具有非人为特

点和一定的偶然性。虽然藏族固有的赔命价习惯

法主要规范因为故意导致的杀人和伤害身体行为，

也兼及过失致人死亡或受伤行为，通常不涉及动物

伤人等意外事件引起的人死亡或者受伤。但死者

张国茂家人的观念仍然是要求按照固有习惯法予

以赔命价处理。在一定意义上，张国茂家人扩大了

藏族固有的赔命价习惯法的调整范围，固有习惯法

在当今藏族地区在传承基础上有了某种发展。

固有习惯法具有现实效力与藏传佛教有着密

切关系。虽然李大朝为汉族，改信了天主教，但由

于李大朝信仰天主教的时间并不长，特别是只有极

少数的村民信仰天主教，并没有改变整个地区的藏

传佛教传统，因此李大朝在面对另一方纠纷当事人

为藏族的张国茂家人时，面对对方人的死亡时，他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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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主导地位，他的民族、他的信仰无法成为纠纷

解决的关键性因素。李大朝只能遵循主流观念、遵

循藏族固有习惯法进行处理，依据社区认可的固有

赔命价习惯法承担责任而进行赔偿。

在纠纷调解过程中，张国茂家人强调考虑本乡

本村而提出10万元的命价赔偿要求，这体现了固有

习惯法的某种个别性色彩。同样的行为、同样的后

果，产生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则根据习惯法而有所

不同。习惯法的普遍性、一般性可能会针对不同的

对象而有具体的呈现形态。由于当事人的经济能

力十分有限，按照习惯法进行调解而达成的赔偿协

议不能全部履行而无法完成。这表明习惯法的效

力也是有限的，也取决于习惯法之外的经济、社会

等因素，受到行为人的社会地位、名声、交往圈等的

影响。家族支持也根据具体情况不一而论。团体

本位是藏族固有习惯法的特征之一。它强调成员

服从部落整体利益、个体身份认同，追求内部团结

互助。[8]125光明村这起意外伤害致死纠纷的解决表

明习惯法的团体本位、群体性特点在当今社会情景

下有了不同以往的某些变化。

四、结语

光明村这起意外伤害致死纠纷的调解过程为

我们展现了藏族固有习惯法的现实表现。这对我

们认识固有习惯法的传承、思考固有习惯法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法治建设

中的乡村治理也提供了生动的事例。对藏族固有

习惯法，我们需要予以全面的认识，不能简单的视

之为落后而进行否定，应当认真分析固有习惯法现

象现实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思考固有习惯法在当

代存在的效力根源和积极作用。

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地区发展的差异性，

我国的纠纷解决方式存在多元的特点，各地、各民

族有着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国家审判

是现代社会解决纠纷方式，但是固有解决纠纷习惯

法仍然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民族中客观存在，

这是值得重视并全面分析的。在当代农村的纠纷

解决过程中，乡村干部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的基础

上，可适当按照和参考固有习惯法规范，特别是其

中的良善规范、程序性规范，以使纠纷得到妥善的

解决，消解社会矛盾，恢复乡村社会秩序，以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坚持法治原则下，我国的有关法律制度如刑

事和解制度等可以适当参考、吸纳藏族固有习惯法

的某些良善内容，以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制度、传

承优秀民族法文化。

注释：

①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中的部分人名、地名已经做了化名处理，特此说明。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详可参见高其才的《中国少

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有关部分。

② 关于藏族习惯法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曾丽容的《近三年来国内藏族习惯法研究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2年第5期）一文。

③ 命价款的主要用途有以下几方面: ( 1)调头金：主要用来使受 害人家属不亲自或组织部落民众上门寻仇，其目的是为了防

止事态的 进一步恶化；( 2)丧葬费：凶手向被害人家属支付的用以安埋死者的费用，具体包括停尸铺垫、盖尸布、驮尸牛及

鞍绳等项目；( 3) 安慰金：支付给死者家属或亲属，如兄弟、姊妹、配偶和子女的一笔费用，包括兄弟失膀、本家失亲、寡妇

拭泪和孤儿捶胸等；( 4) 悔罪金：认罪伏法并不再犯，以罚金的形式表现；( 5) 诉讼费：诉讼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 酬金、伙

食费和文书笔墨费；( 6) 煞尾费：用一头犏牛( 最好为白尾犏牛)，在其尾巴上拴一把扫帚进行扫除，象征将不吉利的事一扫

而光，实际上是一种恢复两家关系的仪式；( 7) 超度费：凶手赔付给受害人家属，让其给寺院买经书、刻石板经以超度亡

魂，使其不坠三恶趣的费用。参见穆赤·云登嘉措：《藏区习惯法“回潮”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第3期，第161页。

④ 根据有关学者所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近代藏族有不少部落的习惯法中含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包括莫坝部落、果洛部落、

玉树部落、巴塘部落、汪什代海部落、德格部落、理塘藏区、甘加思柔、仁青部落等。参见张济民主编的《渊源流近——藏族

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有关部分。

许多藏区如莫坝部落都有赔命价习惯法，具体可参见张济民主编：《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青海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20页。

⑤ 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三名罪犯轮奸一名妇女，被害人告发后，法院依法分别判处被告人九年、八年、七年徒刑，这本

来已算从宽处理，但当地群众还说:“依照藏俗，赔偿奸价就行了，何必小题大作，判处徒刑。”这样，判刑时只好一宽再宽。

参见陈光国：《藏族习惯法与藏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载《现代法学》1989年第5期，第70页。

如青新边界1984年发生的“4.11 事件”，青川边界1986 发生的“11.22 事 件”，青甘边界1988年发生的“7.16 事件”，对双方

械斗中死亡人员的抚恤问题，都是以传统习惯法的“赔命价”形式解决的。参见穆赤·云登嘉措：《藏区习惯法“回潮”问题

高其才：传统规范的活力：遵循藏族固有习惯法解纷的现实表现——以青海省湟中县西清镇光明村一起意外伤害致死纠纷处理案为对象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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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65页。

甚至出现未发生交通肇事的“赔偿”案。如2013年10月，后宏伟一行四人亲历一起案件，在外办案晚上返回合作市途中，

因一个小孩横穿马路时司机紧急刹车避让，车没有碰到小孩，小孩滑倒在路上踝关节处擦破了点皮，被村民围住，不让离

开。家属将小孩送到本村曼巴（即医生）家中进行检查后发现小孩仅踝关节擦破了点皮，其他没有任何问题。后宏伟一行

四人准备离开，村民死活不让走，要让将4000元钱放下才肯放行，说自己村子上车辆碰死一只鸡都要陪1000－2000元，更

不要说人了。最后在四五十人围攻下，对方看在后宏伟一行同伴中有一人是藏民而“给足面子”，“赔偿”2000元后才在村

民呼啸声中得以脱身。不仅如此，财产赔偿中也不乏其例。参见后宏伟：《藏族习惯法回潮及其原因探析》，载《甘肃政法

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37页。

⑥ 关于藏族习惯法的回潮及其原因，可参见文格的《藏族习惯法在部分地区回潮的原因分析》（《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3

期）、穆赤·云登嘉措的《藏区习惯法“回潮”问题研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等文。前文认为究

其回潮原因，与藏族习惯法的历史惯性、藏区经营方式转变、社会控制减弱、相关国家机关的迁就，以及群众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心理、国家制定法的相对陌生和相关国家机关执法和司法行为的不完全信任等直接相关。后文从维护藏族地区社会

稳定的角度出发，从藏族习惯法的历史渊源入手，分析了它在现实社会中“回潮”的历史、文化、信仰以及社会方面的原因，

提出了扬弃与调适的对策建议。

⑦ 关于藏族习惯法的化解纠纷作用，可参阅李虹的《和谐社会视野下藏族习惯法化解纠纷作用的实证分析——以云南藏族

自治州某村的个案为例》（《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 第12期）一文。

⑧ 出事以后，西清镇派出所也来警察调查，结论为按照民事案件处理，没有给予罚款、拘留等处理。

⑨ 光明村的村规民约第2条规定：“讲文明、讲礼貌、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正确处理好村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惹事生非、拉

帮结派，不聚众闹事，打架斗殴。”

⑩ 王国成访谈录，2018年8月16日。

 光明村曾向镇政府等机构反映双方特别是李大朝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够给予一些救济。但是镇政府等有关方面表示不符

合政策规定，因病、因灾才有可能。光明村的村干部跑了好几次有关方面，都表示李大朝的情况哪一方面也套不进去。镇

党委书记、镇长态度非常积极，多次表示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能帮助就帮助一点。但是，按照现有法律、政策方面的规定，有

关政府部门对李大朝的情况爱莫能助。

 后来李大朝申请到西宁市的一个慈善基救助，资助其部分医药费。李大朝信天主教，但教会和其他教友也没有什么经济

帮助。光明村有两、三家农户信天主教。

 依照藏传佛教理论，人若要修成正果，在六道中首先要修得人身。所以非常珍视人的生命。赔命价习惯法的基础为藏传

佛教的人道主义观念，基于慈悲，尊重个体的生命权。索南才让认为，通过对我国藏族民间习惯法中“希董”法所受藏传佛

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与他国宗教有关命价的法律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藏族民间习惯法在我国藏区当前的双文明建设

中，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我们可以用“扬弃”的思想方法对其加以继承和弘扬。参见索南才让：《藏

传佛教对藏族民间习惯法的影响》，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 期。曹英的硕士学位论文《藏传

佛教对藏民族习惯法的影响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认为藏族习惯法作为藏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日

起,就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宗教与习惯法的紧密结合。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传佛教与藏族习

惯法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而介绍了民主改革前藏传佛教对于藏族法律的影响,分别从刑事、民商事、行政、环境资源以及程

序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然后着重从“赔命价”、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民间调解方面分析论述了民主改革后藏传佛教对藏族

习惯法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得出藏传佛教对于藏族习惯法既有积极意义,也包含着不利因素。正确对待藏传佛教对藏

族习惯法的影响对于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意义。

 李可认为恶劣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技术要求个体融入集体之中，依 靠集体才能求得生存。这样一种存在状况决定了

藏民族习惯法必然以团体为本位，团体神圣的观念深入人心。参见李可：《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中南大

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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